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4日（星期四）17:00  

貳、地點：本校 A棟 4樓會議室 

叄、主持人：校長 柯盛洋                                  紀錄：蔡馨逸 

肆、出席：校務會議代表（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報告到會人數：已足法定開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二、出席人員介紹。(略) 

陸、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110.3.17）： 

一、 (1090201) 修正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執行單位：學務處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二、 (1090202) 新增本校學生服裝儀容管理規範。 

執行單位：學務處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三、  (1090203)新訂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執行單位：學務處。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四、(1090204)本校太陽能光電設置之採行方式。 

執行單位：總務處。 

決    議：同意學校自辦屋頂型光電及球場型光電。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柒、 討論提案： 

案由一、(1100101)本校 111學年度優先免試入學學校及比例(稿)，請討

論。(提案：教務處) 

決  議：投票通過: 前鎮高中 20％、鳳新高中 20％、小港高中 15％； 

             三民家商 20％、中正高工 25％。詳如附件一。 

案由二、(1100102) 新訂「高雄巿立前鎮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劃小組組

織要點」(稿)，請討論。(提案：學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3 月 2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100006595B號

令修正頒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訂定「高雄

巿立前鎮國民中學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二、 依據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伍點：為順利推動會務，

本會下設工作小組：課程規劃及課業輔導組；訓練規劃及競賽督

導組；生活輔導及進路規劃組；招生規劃及評鑑檢核組。 

決  議：照案通過。要點詳如附件二。 

案由三、(1100103) 修正「高雄巿立前鎮國民中學導師聘任要點」(稿)，

請討論。(提案：學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導師聘任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110.04.14)。 

二、修正第捌項:關於得免除導師職務一年之第三順位改成年滿 55歲。 

決  議：修正後通過。要點詳如附件三。 

 

案由四、(1100104)修正「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學生申訴事件處理要點」

(稿)，請討論。(提案單位:輔導室) 

說  明： 

一、 依據高市教特字第 11034452300號函辦理(110.06.29)。 

二、 「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 10條略以：申訴之評議決

定，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並應於評議決定之

次日起 20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並載明法規明定事項。 

決  議：照案通過。要點詳如附件四。 

 

捌、 臨時動議：無 



110.10.14 110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提 案 單 位 教務處 

提案主題 本校 111學年度優先免試入學學校及比例議題 

提案內容 討論優先免試入學學校及比率 

決議：對應學校及比率如下表。 

高中：小港高中 12 票、瑞祥高中 4 票。 

高職：三民家商 13 票、高雄高商 2 票，廢票 1 票                 

高中對應學校三所 
 

 
 

  

指定對應學校 

前鎮高中 鳳新高中 小港高中 

對應學校人數比率 20% 20% 15% 

高職對應學校二所   

  

指定對應學校 

中正高工 三民家商 

對應學校人數比率 25% 20%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劃小組組織要點 

110.10.14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會置委員十五人，均為無給職，其組成如下：  

本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出缺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由學務主任擔任，副召集人由體育組長擔任。本

委員會聘請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教學組長、體育組

長、專任運動教練 2位、體育班導師 3位、體育班任課教師 3位、家長代表 1

位。  

單一性別委員人數各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ㄧ以上。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與

當年度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同。  

第三條、 本組織任務如下   

(一) 規劃體育班校本課程及彈性課程(專訓課程)。  

(二) 審議特殊優秀運動選手個別化課程。  

(三) 審查體育班相關課程自編教材用書。  

(四) 審議競技專項運動综合訓練課程計畫。  

(五) 審議體育班課程評鑑。  

第四條、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本小組業務推動經費由學校或主管機關專案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第六條、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劃小組組織及職掌表 

職稱 現  職 職  掌 備 註 

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規劃體育班選修課程編排、自編教材審查事宜    

委員 學務主任 推動體育班課程發展相關事宜   

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體育班各項課程發展場地規劃  

委員 輔導主任 
 

規劃體育班學生生活輔導及進路規劃事務 
 

委員 教學組長 協助規劃選修課程、自編教材、任課教師編排事宜   

委員 體育組長 統籌體育班課程發展、特殊優秀選手個別化課程事宜    

委員 專任教練 負責體育班專項訓練、比賽及課後輔導督導事宜  
 

委員 專任教練 負責體育班專項訓練、比賽及課後輔導督導事宜  
 

委員 導   師 負責體育班級經營、生活輔導、課程教學相關事宜  
體育班一年級教師  

委員 導   師 負責體育班級經營、生活輔導、課程教學相關事宜  
體育班二年級教師  

委員 導   師 負責體育班級經營、生活輔導、課程教學相關事宜  
體育班三年級教師 

委員 專任教師 協助體育班課程規劃發展相關事宜  
 

委員 專任教師 協助體育班課程規劃發展相關事宜  
 

委員 專任教師 協助體育班課程規劃發展相關事宜  
 

委員 學生家長 協助諮詢體育班課程發展相關事宜  
 

體育班家長委員 

注 

意 

事 

項  

 

 

  



高雄巿立前鎮國民中學導師聘任要點 
 

98年 3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6月 17日經導師聘任委員會修訂 

103年 9月 19日經校務會議修訂 

110.10.14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九項之規定訂定。 

      二、教育部 101年 8月 9日臺國（四）字第 1010134056號函頒布。 

      三、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訂定之教師聘約施行要點訂定。 

貳、目的:   

一、建立本校教師擔任導師公平、公正之聘任、輪任制度，同舟共濟為學校教育努

力。並讓每位教師能適度輪替調適，貢獻所長，提升本校教育競爭優勢。 

      二、發揮教師同仁互助合作精神，貫徹導師責任制，做好班級經營工作。 

參、任期: 

一、導師之任期，以自接任新生班起至該班學生畢業止為基本原則，並逐年發予聘

書。 

二、經本校行政單位與教師協商而中途接任非新生班者，以接任至該班學生畢業為

一任期，並逐年發予聘書。 

肆、導師遴聘委員會 

一、每學年新生編班前，由學務主任召開導師遴聘委員會，審查導師遴聘名單。 

二、委員會成員包含校長、處室主任、教師會會長、當學期年級級導師、專任 

教師代表、三年級導師代表，共十一位組成。 

伍、輪休以一年為原則。 

陸、遴選原則： 

    一、導師遴選應以法、理為基礎，再兼之以情，並在配合整體校務推動原則下遴選

之。 

    二、本校教師除經校長遴選兼任主任、組長、專兼輔教師、協辦行政(技藝班導師)

等職務外，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三、本校特教班教師依特教班導師輪替方式辦理。 

      四、遴選順序：導師遴選先於協辦行政(技藝班導師)。 

      五、導師因故異動之處理，依本校學生編班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條第五款規定辦理。 



柒、本校教師具有以下任一條件者,於導師遴選名單充足情況下，依下列順序優先得免任導

師一年。          

一.在本校擔任導師連續滿二任期者。 

二.在本校擔任主任,不再續任者。 

三.在本校擔任生活教育組長二年以上(含二年),不再續任者。 

四.在本校擔任組長三年以上(含三年),不再續任者。 

五.在本校擔任導師連續滿一任期者。 

六.在本校擔任行政協辦四年以上(含四年),不再續任者。 

以上順序以任教本校年資長者優先，年資相同者，以年齡長者優先。 

 

捌、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按優先順序作業,經導師遴聘委員會決議後,得免除導師職務一

年。  

第一順位:依國民健康署公告之罹患重大傷病並附公立醫院證明者。 

第二順位:家庭有重大變故,致精神、體力不堪負荷,能提供具體事實者。 

第三順位:年滿 55歲者。 

第四順位:該科因教師缺額無法補足,又無第二專長教師足以配課之教師。 

以上順位,但因實際名額所限,仍應擔任導師職務。 

 

玖、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學生申訴事件處理要點 

104.09.25 10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10.14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 

    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事件處理辦法（104 年 2 月 9 日高市教高字第

10430860900號函訂定）。 

貳、目的： 

    為培養學生理性解決問題之態度，建立申訴管道，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發揮

民主教育功能，訂定此辦法。 

叁、實施要點： 

ㄧ、學生對於本校所為之管教或處置，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個人權益者，得依本辦

法提起申訴。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 

二、本校為處理學生申訴事件，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其組織、運作

及其他相關事項，依循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三、申訴之提起，應自得為申訴之人知有侵害行為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為之。

但侵害行為已逾一年者，不得提起。 

四、學校對學生所為之管教或處置，以書面通知者，應載明不服處分或措施時，得提起申

訴之方法及期間。學校未告知申訴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得提起申訴之人遲誤

者，如於書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一年內提起申訴，視為於申訴期間內所為。 

五、申訴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申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

面敘明理由向學校申請回復原狀。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申請回復

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申訴行為。 

六、申評會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並應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20日

內，作成評議決定書。評議決定書應包含主文、事實及理由等內容。但其為不受理之

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其送達

方式，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 

七、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申訴經撤回後，同一申訴人不得就同一事

件重行提起申訴。得為申訴之人就同一事件分別提起申訴者，申評會應合併評議。 

八、提起申訴已逾申訴期間，或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事件重行提起申訴者，申評會應

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九、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十、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決定書

主文中載明。 

十ㄧ、對輔導轉學或類此處分或措施提起申訴者，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於本校繼續

就讀。 

十二、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依評議決定確實執行。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決議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玖、 會議進行狀況：

 

(續下頁) 

  



壹拾、 簽到表： 

 
壹拾壹、 散    會：（18 時 12 分）。 

 


